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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委），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有效支撑 “双十 ” 产业集

群发展， 2021年继续开展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工程中心" )的认定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建设要求

工程中心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 是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提高

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抓手。 工程中心建设要求围绕产业发展的重

要需求， 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 培育行业领军企业， 培养创新领军人才，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科技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

二、 面向对象

（ 一 ） 申报单位。









意 一项即可）。

（三）研发仪器设备原值证明材料（购置发票或专审报

告）。

（四）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五）研发活动材料：科技项目立项证明、 企业自立研发

项目证明材料等（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项目立项报告、 中期

检查报告、 结题验收报告等）。

（六） 成果转化证明材料：成果来源可从知识产权、 技术

诀窍、 项目立项证明等方面提供证明材料；转化结果可从生产批

文、 新产品、 新技术推广应用证明、 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方面提

供材料。

（七） 工程中心专职研发人员在职 证明材料（近3个月社

保或纳税证明）；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

（八） 市（区）级科研平台的证明文件。

（九）产学研合作证明材料：高校和科研院所申报单位需

提供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完成的标志性成果证明材料， 且不少

于3项；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共建工程中心， 需提供联合共建协

议并附上实质性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证明材料。

（十） 新经济企业需提供股权投融资或者上一 年度研发经

费投入证明材料；近3年获得过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或奖励

证明材料（如： 重点专项、 科技奖励、 创业大赛、 创新团队、 

专利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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